海原县举借债务情况说明
海原县2020年末，政府一般债务余额为21.58亿元，2021年当年新增一般债券3.54亿元，当年还本付息1.43亿元，2021年末政府一般债务余额为27.12亿元。根据宁财债发〔2021〕765号文件，一般债务限额为27.18亿元。2021年安排还本付息1.36亿元，申请再融资债券1.83亿元；

海原县2020年末，政府专项债务余额为6.4亿元，2021年当年新增债券6.2亿元，2021年末政府专项债务余额为6.06亿元，根据宁财债发〔2021〕765号文号，专项债务限额为6.4亿元。2021年安排付息0.23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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